
異動 

在本市同

一區內異

動 

在不同鄉（鎮、

市）區異動 

戶籍遷國

外或喪失

國籍 

戶籍遷國

外滿 2年

再入境或

恢復國籍 

死亡 

住址

變更 

家況及

個資變

更 

遷入地 遷出地 

接獲通報後 

接獲通

報後，

列印遷

出通報

（移資 

）單，

再線傳

更新資

料 

線傳更新資料 

於役籍

表註記

更新資

料 

於役籍

袋上註

記，並

專檔保

管 

回復資

料或重

建兵

資，恢

復列管 

逾15日

未接獲

役籍袋 

，以索

資單索

資 

役籍袋

及役籍

表註明

通報日

期及文

號，役

籍袋加

蓋死亡

註銷章 

替代役備役異動管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